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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所轄教室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6 日(文號 1060200137)簽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8 日(文號 1070200120，第 2 及 5 條)簽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6 日(文號 1120200369，名稱、第 2、5 條及附表)簽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6 日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6 日(文號 1130200231，名稱、第 2、5 條)簽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11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8 日(文號 1150200192，附表)簽奉校長核定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妥善管理所屬各公共場地（以下簡稱各

場地）之借用事宜，特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公共場地為綜合教學大樓教務處所轄教室，其權責管理單位為本處

課務組（以下簡稱本管理單位）。多功能教室使用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  各場地原則上僅提供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會議及教學等相關活動使用。 

第四條  各場地之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處暨所屬單位。 

二、本校一級行政單位及其他各院系所。 

三、本處暨所屬單位承辦校外單位活動。 

四、本校一級行政單位及其他各院系所承辦校外單位活動。 

第五條  各場地使用及收費原則： 

一、使用教室時間如與教學時間衝突時，以教學活動為優先。 

二、非上班時間原則上均不借用，但如遇特殊情況經簽請管理單位主管核准後，

方得借用。 

三、凡借用各場地悉依本校教務處所轄教室使用收費標準（如附表）收取場地使

用費、清潔維護費、保證金等相關費用。 

四、本處辦理教學課程時，免予收費。 

五、本校學生社團若因非營利用途借用場地，需檢具活動相關證明文件，經課外

活動組或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章，並簽請本管理單位主管同意後，得

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但仍得酌收清潔維護費；若因營利用途借用場

地，得比照校內單位收費。 

第六條  借用單位應事先填具申請表，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借用程序： 

一、校內單位：應檢具活動相關證明文件，並於使用日期前 7個工作天提出申

請。 

二、校外單位：應檢附立案證明影本、活動企劃書等相關文件，並於使用日期前

10個工作天提出申請。 

三、申請表經本管理單位主管核准後，將通知借用單位持單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並請於使用前 3日將繳費證明送回本管理單位，始完成借用手續，否則取消

其預借申請，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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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因故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使用前 3日通知本管理單位，另議使用時間；

如確定取消借用，借用單位應於使用日期次日起 10天內，檢附相關事證，

書面申請退費。 

第七條  借用場地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借用單位應指定現場管理人 1名，隨時與本管理單位聯繫。 

二、布置場地前須事先徵得本管理單位同意後辦理；如需安裝或張貼標示牌、海

報或宣傳標語等，須於布置會場前申請許可，並張貼於指定處，不可任意安

裝或張貼。 

三、場地布置及活動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由借用單位自行負責，借用單位應事先

至現場瞭解環境安全情況，並告知相關人員安全注意事項；活動當天亦應指

定現場管理人負責督導，以避免人為疏失或災害發生。 

四、使用各項設備或器材，均應妥善維護，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若

借用單位使用前即已發現瑕疵或毀損者，應立即告知本管理單位處理，如因

疏於告知而繼續使用致使損害發生或擴大，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借用單

位未經允許不得擅自移動或私自架設本管理單位之各項設備。 

五、借用單位應配合宣導各場所嚴禁吸煙，視聽教室嚴禁攜帶食物或飲料入內等

規定。 

六、活動之茶水、點心與垃圾清運等均由借用單位自行負責，並應依資源回收標

準實施垃圾分類。如未依規定實施垃圾分類而使本管理單位受罰者，其罰金

由借用單位負責繳交。 

七、借用單位之貴重財物、設備及資料，應自行派員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或損

毀，一概自行負責。 

八、本管理單位各場地設備，如遇停電、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影響

活動之進行，本處概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九、各場地使用結束，務必於當日回復原狀。完全遵照使用規定並經本管理單位

確認無誤後，方可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八條  借用單位如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管理單位將立即停止其借用權。繳納之費用

均不予退還外，亦禁止其再申請使用，該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一、違反法律及學校相關規定者。 

二、違背社會善良風俗或干擾公共秩序者。 

三、對他人安全或健康有危害之虞者。 

四、有污染或損害場地設備或其他公共安全之虞者。 

五、活動內容與申請使用項目及內容不符者。 

六、將場地設備逕自轉讓或租借他人使用者。 

七、曾經使用管理單位場地，違反規定並記錄在案者。 

八、產生其他任何輿論不容之事實者。 

九、違反本處相關規定或不遵從本管理單位指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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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管理單位如因特殊情況須臨時收回已借出之場地設備時，得事先通知借用單位

停止使用，並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第十條  本校停車費應依「國立中興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辦理，概不計入本收

費標準中，請另行向本校總務處駐警隊洽詢。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處主管級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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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所轄教室使用收費標準 

   使用者 

場 地 

（容納人數） 

借用時段 

校 外 校 內 

場地 

使用費 

清潔 

維護費 
保證金 

場地 

使用費 

清潔 

維護費 

普通教室（大）（70人） 

上午、下午

及夜間 

3,000元 300元 2,000元 2,400元 300元 

普通教室（小）（40人） 2,000元 200元 1,500元 1,600元 200元 

視聽教室（120人） 

（Y104，Y112） 
7,000元 700元 4,000元 5,600元 700元 

說明： 

一、本收費標準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所轄教室使用管理辦法」訂定，其權責管理單位為本

校教務處課務組。 

二、本收費標準以『時段』計，上午時段為8:00―12:00、下午時段為13:00―17:00、夜間時段為

18:00—21:50。如欲延長使用需經核准，逾時使用則每小時加收該時段場地使用費之30%，未

滿1小時以1小時計。 

三、借用時間如與課程教學時間重疊時，不得申請及使用。 

四、凡借用上開教室，校內外單位分別依表列標準收取費用。但若逢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校

定假日時，校外單位照表加收該時段費用之30%，校內單位照表加收該時段費用之10%；若

借用已安裝智慧黑板設備之普通教室者，另加收該時段場地使用費之20%。 

五、申請時請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演講或座談會請附海報，研討會或教育訓練請附議程表，教

學活動請附活動企劃書等）。 

六、借用單位請於申請表核准後，逕持單至本校出納組繳納費用，並請於使用前3日將繳費證明

送回課務組，始完成借用手續，否則視同放棄當次使用資格，已繳費者不得申請退費。 

七、本校學生社團借用場地需檢具活動相關證明文件，經課外活動組或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核章，並簽請本管理單位主管同意後，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但仍得酌收清潔維護費。

學生活動如為收費型活動，比照校內單位收費標準收費。 

八、本校停車費應依「國立中興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辦理，概不計入本收費標準中，

請另行向本校總務處駐警隊洽詢。 

九、各場地使用結束，經確認場地回復原狀或俟各項破壞之設備復原後，始退還保證金。 

十、本管理單位如因特殊情況須臨時收回已借出之場地設備時，得事先通知借用單位停止使用，

並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